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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安政办发〔2020〕24 号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安康市土地出让工作规则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
《安康市土地出让工作规则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安康 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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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土地出让工作规则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开展土地领域

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决策部署，进一步提升全市土地出让工作决策

水平和工作效率，规范土地出让程序，按照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城

乡规划法》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

转让暂行条例》《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（试行）》

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则。

一、决策形式

全市土地出让采取统一管理、分级审查的方式进行审批和监

管。根据职责分工和事项重要性，按照“单位申请、会议研究、

集体决策、政府批复、依法出让”的原则，全面规范土地出让管

理。

（一）市本级（包含安康高新区、恒口示范区、瀛湖生态

旅游区，以及明确由市政府审批的其他区域）。

1.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出让专题会。

（1）单幅地块出让面积小于 50 亩（含 50 亩）或出让起始

价低于 2 亿元（含 2亿元）的地块出让，出让方案由市自然资源

局负责审查，报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审批。

（2）土地出让专题会由市自然资源局主要负责人主持召开，

局相关领导、相关科室和单位参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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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主要职责为：负责对市本级土地出让和储备工作进行

业务指导、日常管理和考核督促，审查市本级土地出让方案，对

市政府常务会议、市政府专题会议研究确定的土地出让事项进行

督办和落实。

（4）市自然资源局土地出让专题会议纪要作为提请市政府

常务会、市政府土地出让专题会和下发土地出让方案批复文件的

要件。

2.市政府土地出让专题会议。

（1）单幅地块出让面积大于 50 亩小于 150 亩（含 150 亩）

或出让起始价超过 2 亿元低于 5 亿元（含 5亿元）的地块出让，

出让方案由市自然资源局审查后，报市政府土地出让专题会审

批。

（2）专题会议原则上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主持召开。

（3）参会单位分为两类。一类为固定部门，包括：市发改

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局（市人防办）、市城管

执法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文旅广电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行政审批

服务局；二类为有关部门，包括：与单幅地块或个案有关的部门、

地块所在地的区政府或管委会等。

（4）主要职责为：负责对市本级土地出让和储备工作进行

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，审查市本级土地出让和土地储备政策，年

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、经营性用地储备和出让计划，以及需提请

市政府常务会审批的地块出让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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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以市政府土地出让专题会议纪要为要件，市政府下发

批复文件。

3.市政府常务会议。

（1）单幅地块出让面积大于 150 亩或出让起始价超过 5 亿

元的地块出让，出让方案经市自然资源局初审、市政府专题会议

复审后，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审查。

（2）列席会议单位。分为两类，一类为固定部门，包括：

市发改委、市财政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建局（市人防办）、

市城管执法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文旅广电局、市司法局、市行

政审批服务局；二类为有关部门，包括：与单幅地块或个案有关

的部门、地块所在地的区政府或管委会等。

（3）主要职责为：研究涉及土地出让方面的重大政策、重

要事项，及其市政府专题会议提请研究的事项，审查年度土地储

备与出让计划。

（4）以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为要件，市政府下发批复文件。

（二）县区

依法依规组织开展土地出让工作,加强土地市场管理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市本级土地出让工作总体按照以下流程进行，县区政府可参

照本工作流程制定具体操作办法。

（一）编制方案。按照宗地辖区进行划分，土地出让方案由

宗地所属区域管辖单位编制上报。安康高新区、恒口示范区、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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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生态旅游区管辖的区域，由开发区管委会负责，安康中心城市

规划区范围内明确由市政府审批的其他区域，由市自然资源局负

责，属于单独委托的，由受托单位负责。

（二）方案审查。土地出让方案报市政府审批前，由市自然

资源局召开专题会议开展前期审查。审查主要内容为：土地出让

方案是否符合规范，土地权属来源、供地方式等是否合法合规。

（三）方案报批。方案通过市自然资源局审查同意后，编制

单位负责将请示文件连同市自然资源局审查意见（会议纪要）一

并报市政府审批。

（四）方案实施。方案批复后，由方案编制部门严格按照批

复内容组织实施。因规划调整等原因需对土地出让方案进行变更

的，由编制单位按程序重新报批。土地出让程序完成后，由市自

然资源局委托辖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

同》。

（五）批后监管。土地出让方案编报单位履行土地出让和批

后监管主体责任，监督用地单位严格按照《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合

同》约定的内容开发利用土地，按时收缴土地出让价款，督促用

地单位按期开工和竣工。涉及土地闲置的，由辖区单位依法按程

序处置。

三、其他

（一）土地划拨、划拨土地转出让（含转让）、改变用途、

土地使用权收回等，按照本决策形式和工作流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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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坚持属地管理，严格依法依规编制和审查土地出让方

案。方案编报单位负责方案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方案的组织实施，

市自然资源局对方案开展合法性、合规性审查和工作监督。

（三）坚持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”，严格落实宗地核算和

土地出让收支审计制度，规范财务运行。

（四）全面提高审批效率，市自然资源局及时受理土地出让

方案审查事项，原则上每半月召开 1 次土地出让审查专题会。市

政府涉及土地出让审批的专题会议，原则上 1 个月召开一次，特

殊情况可随时召开。

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

分区。

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9月 2 日印发


